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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司法审判实践与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中越来越引起学者关注，它在解决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但是与此同时，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适用过
程中存在若干冲突性问题。从完善立法、构建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法律体系、对民事案件进行分流以及加强法院的监督职能等多方面入手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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